医疗设备采购协议

设备名称：  永磁旋振治疗仪 
甲　　方：新疆别热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
乙　　方：郑州仁惠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
永磁旋振治疗仪订货协议书

甲方：新疆别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
乙方：郑州仁惠医疗设备有限公司
双方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协议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本项目招标文件的规定，经平等协商达成协议如下：

1．协议内容

甲方同意购买、乙方同意出售下述产品：

	设备名称
	规格、型号
	产地
	数量
	单价
	总价
	备注

	永磁旋振治疗仪
	RHY-ZX-VI型
	郑州
	1台
	9600.00元
	9600.00元
	


*价格币种：人民币。

协议总价为： 9600.00元    （大写：      玖仟陆佰元整      ），此价格包含设备费、运杂费、卸货费、保险费、质保期费用、增值税和其它税费。

2．到货日期：甲方付款后5个工作日。
3.产品的功能及详细的技术规格参照使用说明书。
4.付款条件

协议签订后甲方付给乙方货款95%，剩余5%货款在甲方收到货物验收无误后三个月内付清。
5.质量保证

5.1质量保证期：设备安装调试完毕，经验收合格，质量保证期为 主机24个月，治疗头12个月  。质量保证期内，乙方应免费更换所有存在缺陷的部件或损坏的部件，更换的零部件的质量保证期从更换之日起重新计算。

5.2 安装，保养和维修
1）甲方应严格按照说明书要求对产品进行安装使用和日常保养维护。乙方对产品使用进行定期随访和技术指导。
2）保修期内产品出现故障甲方及时联系乙方，乙方接到甲方通知后2小时内确定故障原因后，直接更换故障主机或配件，并于一个工作日内通过快运发给甲方。
6.备件

备品备件要求：乙方承诺在设备投入使用 10 年内，保证备件的供应，乙方始终能以市场上优惠的价格提供优质的备件。

7．适用法律

本协议以按照中华人民工和国的法律进行解释。

8．不可抗力

7.1如果一方由于经双方认可的属于不可抗力的事件，致使协议履行受阻时，相关的履行期限应予延长，延长的期限应相当于事故所影响的时间。

7.2遇有事故的一方应在不可抗力事故发生后，尽快以电报、电传或传真通知对方，并应在事故发生后14天内，将有关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以最快的方式传给另一方核查和确认，对方对由此产生的损失不得提出赔偿要求。如果不可抗力影响时间延续60天以上的，双方应就继续履行协议的问题进行友好协商，并尽快达成协议。

9．协议生效及其它

8.1本协议在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立即生效。

8.2本协议正本一式三份，具有同等效力，甲方执两份，乙方执一份。
10. 本协议的附件：

10.1 设备技术规格配置一览表。
甲方：新疆别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        乙方：郑州仁惠医疗设备有限公司
单位名称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名称（公章）：

法人签字：古丽沙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人签字： 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法人或授权代表签字)
签约日期:2011年11月6日               签约日期:2011年 11月6日

地址：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胜利路74号     地址：郑州市商都路一号                  
邮政编码：

        

           邮政编码：
450000



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电话：0371-55558738 手机：1390381820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开户行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账号：、
协议附件

永磁旋振治疗仪主要性能指标： 

　安全分类：防电击类型：I类设备；防电击程度：B型。
  电源电压：220V 50Hz±20Hz；

输出电压：4.5V 2V；输出波型频率：正弦半波50Hz。

磁场强度：振动治疗头：180mT±50mT；旋转治疗头：30mT±5mT。

温升：治疗头常温下工作20分，表面温度不大于摄氏41度。

定时：20分±3分。
永磁旋振治疗仪RHY-ZX-VI型配置

	序号
	名称
	数量

	1
	主机
	1台

	2
	电源线
	1根

	3
	治疗头
	振动治疗头4个

旋转治疗头2个

	4
	说明书
	1份

	5
	合格证
	1份

	6
	保修卡
	1份


2

